支持发展现代化综合交通支撑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028
	对铁路系统内部单位为本系统修理货车的业务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货车修理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1]54号）
	从2001年1月1日起对铁路系统内部单位为本系统修理货车的业务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2
	010029
	对客货运飞机降低进口增值税税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民航总局及地方航空公司进口飞机有关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04]43号）
	经国务院批准，从2004年10月1日起，对国内航空公司进口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的客货运飞机，减按4％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3
	010143
	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运支线航线的国内航空公司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10]58号）
	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包括送境外维修的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4
	030011
	对于民航按规定标准收取的机场管理建设费征收的营业税实行先征后返
	《关于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营业税先征后返还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6]32号）
	对于民航按规定标准收取的机场管理建设费征收的营业税实行先征后返。
	营业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5
	030057
	对公路经营企业收取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路经营企业车辆通行费收入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5]77号）
	自2005年6月1日起，对公路经营企业收取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入统一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6
	030056
	对试点物流企业营业税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物流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208号）
	一、交通运输业务：1.试点企业开展物流业务应按其收入性质分别核算。提供运输劳务取得的运输收入按“交通运输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并开具货物运输业发票。凡未按规定分别核算其营业税应税收入的，一律按“服务业”税目征收营业税。2.试点企业将承揽的运输业务分给其他单位并由其统一收取价款的，应以该企业取得的全部收入减去付给其他运输企业的运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征收营业税。3.试点企业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3]121号）规定的“货物运输业营业税纳税人认定和年审试行办法”。对被取消自开票纳税人资格的试点企业，同时取消对该企业执行本通知规定的税收政策，并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二、仓储业务：试点企业将承揽的仓储业务分给其他单位并由其统一收取价款的，应以该企业取得的全部收入减去付给其他仓储合作方的仓储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征收营业税。

三、关于营业额减除项目凭证管理问题：营业额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发生在境内的，该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发票或经税务机关认可的合法有效凭证；支付给境外的，该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外汇付汇凭证，或外方公司的签收单据、出具的公证证明。
	营业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7
	030137
	对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劳务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运输劳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0]8号）
	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劳务免征营业税。国际运输劳务是指：1.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出境。2.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3.在境外发生载运旅客或者货物的行为。
	营业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8
	070107
	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包括送境外维修的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运支线航线的国内航空公司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10]58号） 
	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包括送境外维修的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9
	070102
	城市轨道交通承担自主化依托项目业主进口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及机电设备所需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暂行规定有关清单的通知》（财关税[2010]17号） 
	自2009年7月1日起，城市轨道交通承担自主化依托项目业主进口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及机电设备所需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见附件2），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0
	040001
	对企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的收入应纳所得税额实行三免三减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1
	040040
	对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自 2008年1月l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73条第一款（主席令第45号）
	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原来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
	企业所得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2
	040040
	对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 2008年度起计算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发[2007]3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l月1日起，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2008年度起计算。享受上述过渡优惠政策的企业，是指2007年3月16日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设立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3
	040040
	对在西部地区新办的符合条件的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财税[2001]204号）
	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上述项目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如下优惠政策：内资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企业投资期在10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4
	090025
	对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业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铁路系统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49 号）
	对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业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具体范围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铁路运输企业范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3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铁路运输企业范围的补充通知》（财税[2006]17号）。
	房产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5
	110012
	对民航机场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民航机场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9]32号）
	民航机场的飞行区（包括跑道、滑行道、停机坪、安全带、夜航灯光区）用地、机场场外道路用地，场内外通讯导航设施用地和飞行区四周排水防洪设施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6
	110018
	对港口码头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交通部门的港口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9]123号）
	对港口码头用地（即泊位、包括岸边码头、伸入水中的浮码头、堤岸、堤坝、栈桥等），免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7
	110019
	对企业符合条件的交通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国税地字[1989]140号）
	对企业的铁路专用线、公路用地，在厂区以外与社会用地段未加隔离的，免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8
	110031
	对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业自用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铁路系统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49号）
	对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业自用土地免征土地使用税。从铁路系统分离出来的和铁道部所属的其他企业，包括工业、供销、建筑施工企业等，从2003年11月1日起恢复征收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19
	170001
	对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免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11号）
	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根据实际需要，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并报国务院批准后，也可以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20
	100002
	对托运单据免征印花税
	《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8]25号）
	对铁路、公路、航运、水路承运快件行李、包裹开具的托运单据，暂免贴花。
	印花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21
	100002
	对货物运输既书立合同又开立单据的只就合同贴花，单据不再贴花
	《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8]25号）
	对货物运输等，办理一项业务，既书立合同，又开立单据的，只就合同贴花。所开立的各类单据，不再贴花。
	印花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22
	100006
	对工程临管线专用运费结算凭证免征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运凭证征收印花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0]173号）
	为新建铁路运输施工所属物料，使用工程临管线专用运费结算凭证，免征印花税。由外国运输企业运输进口货物的，外国运输企业所持有的一份结算凭证，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23
	100013
	对铁道部所属单位的基建计划等凭证不征收印花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道部所属单位恢复征收印花税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字[1997]182号）
	铁道部所属单位的下列凭证，不征收印花税：（l）铁道部层层下达的基建计划，不贴花；（2）企业内部签订的有关铁路生产经营设施基建、更新改造、大修、维修的协议或责任书，不贴花；（3）在铁路内部无偿调拨固定资产的调拨单据，不贴花；（4）由铁道部全额拨付事业费的单位，其营业账簿，不贴花。
	印花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24
	100018
	对铁道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新设立时设定的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关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228号）
	对组建的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新成立时设定的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25
	100018
	对铁道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在组建过程中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关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228 号）
	对铁道通信公司在组建过程中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现代化综合交通


